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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 门 工 学 院 教 务 处 文 件
教务〔2020〕73 号

关于开展 2020-2021 学年校内（二年级）
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根据《厦门工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厦工教〔2020〕33

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开展二年级学生转专业工作，并将相关安排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转专业对象

1.我校 2019 级在籍、在校学生（专升本、艺术类学生除外）；

2.休学创业或部队退伍后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

业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；

3.转专业只有一次，不接收二次转专业学生。

二、转专业的具体安排

1、报名阶段（10 月 15 日）

有意向转专业的同学于10月15日17:00之前向拟转入学院

提交《厦门工学院转专业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及个人成绩单。

2、选拔阶段（10 月 16 日-10 月 20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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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根据报名人数，组织考核，考核时间、方式和各专业

拟招收学生人数详见《厦门工学院转专业工作安排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3、名单确定阶段

选拔标准以学院的规定为参考，考试通过的可平级转专业；

如未通过，则按降级办理转专业或放弃降级转专业。各学院将所

有数据上报教务处，经校长办公会讨论确定后进行公示，公示结

束后，最终公布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4、手续办理阶段（本学期第 8 周集中办理）

请符合条件的学生认真填写《厦门工学院转专业申请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其中“补修课程、课程学分替代”由转入的二级学院教

学秘书指导填写，并附上家长同意书、家长身份证复印件。统一

提交至教务处 302 室，如超过办理时限或资料不全，不予办理转

专业手续。

5、收费标准

转专业成功后的学生，需按照新专业的学费标准进行结算。

本通知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：厦门工学院转专业报名表

附件 2：厦门工学院转专业工作安排表

附件 3：厦门工学院转专业申请表

厦门工学院教务处

2020 年 10月 15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教务处 2020年10月15日印发


